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環境用藥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八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訂定發布「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九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曾歷經三次修正發布。
為達嚴謹管理專業技術人員目的並強化其法定業務責任，明定專業技術人員應負責業務事項，並因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之訓練、合格證書核發及廢止等一致性規定整合，將共通性條文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練管理辦法」統一訂定，爰擬具「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專業技術人員之設置應由取得各類合格證書者擔任。（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明確規範業者應設置一人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增訂製造業、販賣業、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於發生環境用藥危害時應於一小時內向主管機關通報。（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
四、專業技術人員出缺或未能執行業務，業者應指定取得該類合格證書者代理。（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規範專業技術人員之離職報備時間延長至三個月。（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應設置於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場所，及不得兼任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以外所定專責（任）人員。（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環境用藥業者及專業技術人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在職訓練，另三年內未經設置為專業技術人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到職訓練。（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增列指定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環境用藥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環境用藥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分為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及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等三類，應依規定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二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分為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及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等三類；其訓練課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專業機構分類辦理。
	1、 本條部分文字刪除，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統一訂定。
2、 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應由取得該類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三條  參加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領有本國環境工程、化學工程、工業工程、工業安全、工礦衛生、農藝、園藝技師、獸醫師或藥師證書。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之藥學、植物病蟲害、昆蟲、植物病理、化學工程、化學、農業化學、環境工程、環境科學、公共衛生、應用化學、食品科學、土壤學、獸醫學或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畢業。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之理、工、農、醫各科系畢業或同等學歷，並具一年以上藥品製造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四、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工業、農業、醫事、護理學校或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工科、農科、醫事科及護理科畢業或同等學歷，並具二年以上藥品製造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五、具三年以上藥品製造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四條  參加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之理、工、農、醫各科系畢業、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工業、農業、醫事、護理學校、其他高級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工科、農科、醫事科、護理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二、公立或立案之國民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並具一年以上藥品管理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三、具三年以上藥品管理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五條  參加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之理、工、農、醫各科系畢業或同等學歷。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工業、農業、醫事、護理學校或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工科、農科、醫事科、護理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並具一年以上病媒防治、清潔或消毒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國中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並具二年以上病媒防治、清潔或消毒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四、具三年以上病媒防治、清潔或消毒實務工作經驗持有證明文件。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六條  參加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之訓練，缺課時數達總訓練時數四分之一者，應予退訓，其已繳訓練費用不予退還。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七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之訓練，各科目之測驗或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各科目成績均達六十分者，為訓練成績合格。但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實作成績須以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前項成績不及格科目，得於結訓日起一年內申請再測驗或評量。但以二次為限。
前項經第二次再測驗或評量，仍未達第一項及格標準，其不及格科目未超過總訓練科目四分之一者，得就其不及格科目於第二次再測驗或評量結束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再訓練及測驗或評量。但以一次為限。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八條  參加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者，得於成績通知單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複查；其複查以一次為限。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九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測驗試卷或評量紀錄由中央主管機關自測驗或評量結束日起保存三個月。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十條  訓練及格者，應檢具申請書及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合格證書。
前項檢具外國學經歷證明文件者，應併檢附中文譯本；證明文件正本及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第一項訓練及格資格，於最後一次測驗或評量之日起一年內有效。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三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應設置專任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一人以上；環境用藥販賣業應設置專任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一人以上；病媒防治業應設置專任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一人以上。
環境用藥製造業於同一場所兼營環境用藥販賣業，其設置之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得兼任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
環境用藥販賣業得設置領有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者擔任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
	第十二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應設置專任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至少一人；環境用藥販賣業應設置專任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至少一人；病媒防治業應設置專任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至少一人。
環境用藥製造業於同一場所兼營環境用藥販賣業，其設置之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得兼任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
環境用藥販賣業得設置領有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者擔任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
	1、 條次變更。
2、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人數修正為一人以上。

	第四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廠區及製造場所之衛生及管理。
二、製造流程之監督。
三、製造環境用藥時，應在現場執行督導工作。
四、環境用藥原體、半成品及成品管理之監督。
五、辦理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或蓋章。
六、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在事實發生後一個小時內向主管機關進行通報作業，事故發生後，並應協助清理復原管理作業。
七、有關環境用藥製造之管理事項。

	第十五條  各類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
（一）廠區及製造場所之衛生及管理。
（二）製造流程之監督。
（三）製造環境用藥時，應在現場執行督導工作。
（四）環境用藥原體、半成品及成品管理之監督。
（五）督導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或蓋章。
（六）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作業，並於事故發生後，協助清理復原管理作業。
（七）有關環境用藥製造之管理事項。
	1、 條次變更。
2、 將各類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業務內容，分別獨立條文，以茲明確。
3、 增列規定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應於一個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

	第五條  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環境用藥販賣營運場所之安全衛生及防護之管理。
二、提供環境用藥使用注意事項之諮詢管道。
三、辦理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或蓋章。
四、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在事實發生後一個小時內向主管機關進行通報作業，事故發生後，並應協助清理復原管理作業。
五、有關環境用藥販賣之管理事項。
	第十五條第二款  各類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 
二、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
（一）環境用藥販賣營運場所之安全衛生及防護之管理。
（二）提供環境用藥使用注意事項之諮詢管道。
（三）督導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或蓋章。
（四）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作業，並於事故發生後，協助清理復原管理作業。
（五）有關環境用藥販賣之管理事項。

	1、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第二款移列修正。
2、 將各類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業務內容，分別獨立條文，以茲明確。
3、 增列規定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應於一個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

	第六條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
一、施藥器材及安全防護設備維護、管理之監督。
二、製作病媒防治施作計畫書。
三、環境用藥稀釋、使用之管理。
四、執行病媒防治業務時，應在施藥現場執行督導工作。
五、辦理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或蓋章。
六、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在事實發生後一個小時內向主管機關進行通報作業，事故發生後，並應協助清理復原管理作業。
七、有關病媒防治之管理事項。
	第十五條第三款  各類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
三、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一）施藥器材及安全防護設備維護、管理之監督。
（二）製作病媒防治施作計畫書。
（三）環境用藥稀釋、使用之管理。
（四）執行病媒防治業務時，應在施藥現場執行督導工作。
（五）督導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或蓋章。
（六）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協助採取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作業，並於事故發生後，協助清理復原管理作業。
（七）有關病媒防治之管理事項。
	1、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第三款移列修正。
2、 將各類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業務內容，分別獨立條文，以茲明確。
3、 增列規定發生污染環境、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時，應於一個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

	第七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應檢具專業技術人員之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有異動時，業者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依前項規定向原申請機關重行申請核定。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因故出缺或未能執行業務時，業者應即指定取得該類合格證書者代理，並於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報備；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可延長至六個月。代理期滿前，應依第一項規定重行申請核定。
	第十三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應檢具專業技術人員之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同意書，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有異動時，業者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依前項規定向原申請機關重行申請核定。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因故出缺或未能執行業務時，業者應即指定適當人員代理，並於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報備；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可延長至六個月。代理期滿前，應依第一項規定重行申請核定。
	1、 條次變更。
2、 環境用藥製造業、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因故出缺或未能執行業務時，業者應指定取得該類合格證書者代理。


	第八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離職時，應自離職翌日起於三個月內向主管機關報備。
	第十四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離職時，應於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報備。
	1、 條次變更。
2、 參考「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日內為之，爰將離職報備時間修正為三個月，使之有合理之報備時間。

	第九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應於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場所設置專業技術人員，且專業技術人員應為專職工作。所稱之專職工作，指專業技術人員於環境用藥製造時、環境用藥販賣時及從事病媒防治時，在現場負責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之業務。
前項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之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除擔任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場所負責人或廠長之外，不得兼任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以外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環境保護工作無關之業務。
	第十六條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所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應為全職工作。
前項所稱之全職工作，指專業技術人員於環境用藥製造時、環境用藥販賣時及從事病媒防治時，在現場負責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應執行之業務。
	1、 條次變更。
2、 修正文字「全職工作」為「專職工作」。
3、 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應設置於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場所。
4、 環境保護工作係指環境用藥製造業、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從事與環境用藥有關業務之工作，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從事與環境衛生殺菌、消毒、害蟲防治、防疫、檢疫相關業務之工作。
5、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之負責人或廠長得兼任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

	
	第十七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其合格證書：
一、因執行業務違法或不當，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情節嚴重。
二、同一時間受聘於不同處所為專業技術人員。
三、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為專業技術人員。
四、其他違反本辦法或有關環境保護法規規定，情節嚴重。
前項經廢止合格證書者，五年內不得再請領合格證書；再請領者，應重行參加訓練。
	1、 本條刪除。
2、 本條移至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第十八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經訓練及格，領有病媒防治管理員合格證書者，應檢具該合格證書及符合第五條規定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經訓練及格領有病媒防治技術員合格證書者，應補足相關課程，並經訓練及格後，檢具該合格證書及符合第五條規定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
	1、 本條刪除。
2、 原領有「病媒防治管理員」及「病媒防治技術員」合格證書者，如欲申請「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應先符合「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參訓資格規定，並完成補正訓練規定，始得申請。
3、 已於第二條規定，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應依規定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書者擔任。

	第十條  環境用藥業者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其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訓練，經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亦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環境用藥業者所設置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於設置前已連續三年以上未經設置為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者，應於到職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該環境用藥業者設置核定，環境用藥業者並應依規定重行申請核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對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舉辦在職訓練，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及其受雇之環境用藥業者不得拒絕調訓。
	1、 條次變更。
2、 環境用藥業者及專業技術人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在職訓練。另三年內未經設置為專業技術人員者，應於到職翌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到職訓練。
3、 環境用藥業者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未完成到職訓練，主管機關得廢止環境用藥業者設置專業技術人員之核定，業者並應重行申請設置核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除第七條第三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 條次變更。
2、 [bookmark: _GoBack]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三項給予相關業者因應之緩衝時間。



6

